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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制訂各類型緊急情況的事故應對計劃 

編號  107828L6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機構內負責緊急事故應變管理的管理層保安人員。它包括了為有需要的緊急情況

制訂事故應對計劃，以確保機構在這些緊急事故發生時能夠有效地應對的能力。 

級別  6 

學分  4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對緊急事故應變計劃及應對須具備的知識： 

 了解機構關於緊急事故應變管理，及業務延續管理的政策及指引 

 了解機構常見的事故應對計劃，包括但不限於： 

o 惡劣天氣計劃 

o 建築物疏散計劃 

o 水浸計劃 

o 消防計劃 

o 炸彈威脅計劃 

o 示威及罷工計劃 

o 危險品洩漏計劃 

o 停電計劃 

o 電腦故障計劃 

o 通訊中斷計劃 

o 任何其他可能嚴重影響機構內生命安全，財產和／或商業運作的事故的計劃 

 了解在四個緊急事故應變管理階段中，均需要識別弱點並計劃應對行動： 

o 預防 

o 準備 

o 應對 

o 復原 

 了解應對行動的優先順序，應該是： 

o 保護人的生命 

o 防止或盡量減少對人的傷害 

o 保護財產 

o 防止或將業務運作損失減至最低 

o 盡快復原及重新運作 

 熟悉緊急事故應變計劃及應對的最佳方式 

 熟悉管理不同突發事故的知識及技巧 

 了解與不同緊急事故相關的法律及監管要求 

 了解機構在資訊保安及文檔保安級別分類，存儲及銷毀的政策及指引 

 

2. 制訂緊急事故應對計劃 

能夠： 

 為每個有需要的緊急情況制訂應對計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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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着緊急事故應變管理的四個階段進行規劃： 

o 判斷防止事故發生和／或減輕事故的影響的措施 

o 確保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 

o 準備應對緊急情況： 

 確立指揮及控制及角色和責任 

 制訂必要的行動計劃及程序 

 為行動計劃配置人力，資源和設施 

o 決定適當的應對行動： 

 管理事故 

 生命安全優先 - 必要時疏散 

 防止事故繼續惡化和／或盡量減低其影響 

 協調內部及外部的應對行動 

 管理通訊 

 通知受災人士面對的風險及疏散 

 向政府應急服務機構報告事故 

 按管理架構向上層報告 

 通報相關持份者確保業務延續 

 通報員工，家屬，公眾和其他相關單位 

 根據機構的傳媒管理政策及指引，讓傳媒了解情況 

 管理業務營運 

 關閉業務並啟動相關業務延續計劃，繼續進行關鍵運作 

o 決定復原及重新運作的適當行動 

 評估人命傷亡 

 評估財產損失 

 評估因受事故影響而中斷的業務 

 根據機構的業務延續政策及計劃，恢復業務的營運 

o 保存在整個事故中所有決策及行動的正確記錄 

 根據相關政策及指引制訂並公佈計劃 

 確保有關計劃及行動的培訓，測試及操演得以進行 

 確保計劃得到定期檢討及更新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制訂事故應對計劃，以便機構能有效率及效用地應對突發事故；及 

 確保計劃，行動及能力的相關性及得到不斷更新 

備註   
 

  


